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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卢 超

摘 要: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

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

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

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

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

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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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健全行政机关

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不仅如此，随着《行政诉讼

法修正案( 草案) 》三审稿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的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行政诉讼

法》中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

员出庭。”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原本波澜不惊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一时间获得前所未有的曝光率

与关注度。尽管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但从地方司法实践中观察，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的诉讼实践早已运行多年，并且各地规范性文件中就案件类型、出庭应诉程序、法律后果等

诸多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①为中央统一的立法实践积累了大量司法经验。并且，从司法政治学的角度

观察也不难发现，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统摄下，社会稳定等外部压力引发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

度需求。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行政诉讼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协调和解、司法建议等制度装置上的近

期拓展，均秉承了相同的司法政治原理。

一、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

从规范主义角度来看，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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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没有任何一项具体条款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②行政

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由地方政府与地方司法机关首创试验的。从司法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

司法领域中，地方法院被明示或者默许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外进行司法政策的地方试验，这类地方试验在

意识形态层面既需要保持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同时也允许地方司法实践中的差异创新，在政策试验

过程中，地方之间往往会相互借鉴司法创新实践，通过政策模仿与学习来进一步推动司法政策的向前发

展。③可以说，司法政策的地方试验模式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重要机制，尤其在行政诉讼管辖权

改革、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等制度改革过程中，④司法政策地方试验的改革模式早已屡见不鲜。
与之相比，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延续了地方政策试验的诸多共性，在修订前的《行

政诉讼法》缺乏任何具体条文规定的前提下，各地出台了诸多规范性文件对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

件类型、应诉程序等事项作出殊异化的界定，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法治竞争态势。⑤在这一政策试验

与地方竞争的过程中，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也相互模仿借鉴，逐步表现出趋同化的特

征。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政策试验的发起者绝大部分并非源自司法机关，而是由本级地方行政机关

倡导推行的，并且该政策创设也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认可，2008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

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鼓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010 年国务院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

诉”。可以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地方政策试验在得到最高行政机关的肯定之后，在全国进一步铺陈

推广也就顺理成章。

② 修订前《行政诉讼法》第 29 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 1 至 2 人代为诉讼。”该条款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

必须亲自出庭应诉。

③ Benjamin Liebman，China’s Courts: Ｒestricted Ｒeform，191 The China Quarterly，2007，pp． 635—638; Benjamin Liebman，A Ｒeturn to

Populist Legality?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gal Ｒeform，in Sebasitan Heilman and Elizabeth Perry ed．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 167．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3］3 号)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

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0］446 号) 》。

⑤ 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4 期。

⑥ 正如章志远教授指出:“各地出台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范文本中，规则雷同甚至抄袭的现象十分突出，暴露出一种为了制定而制

定的形式主义倾向。”详见前引①章志远《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⑦ 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 59

( Jan． ，2008) ，pp． 1—30; 韩博天:《中国异乎寻常的政策制定过程: 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载《开放时代》2009 年第 7 期。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政策尽管已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但只有获得《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才算真

正取得合法化的地位。然而《行政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一审稿中并没有涉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内

容，直到二审稿才增加一项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该项规定在三审稿中得以保留

并获得最终通过。就此，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为一种由地方自发主导的试验性政策，

最终被法定化，这种变迁模式仍然依循了当代中国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承认的常规衍化路径。⑦

二、各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化规定

通过对各地政府出台的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范性文件梳理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

案件均要求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各地规范性文件中设定了诸多类型化限制，一般是要求社会影响重大、
对于本单位行政活动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才适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强制性规定，除此之外，各地通

常均会要求本年度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譬如《徐州市政府关于建立行政机

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 徐政发〔2007〕70 号) 第 2 条规定: “行政机关当年发生第一

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应诉。”而所谓的影响重大更多关涉的是社会稳定或者

标的金额巨大事项，譬如《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 6 条规定: “下列行政诉讼案件，

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 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 社会影

响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涉案标的金额巨大的行政诉讼案件; 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将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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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行政诉讼案件。”再譬如《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

的通知( 东府办〔2013〕141 号) 》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首长应当出庭应诉: 本机关当

年发生的第一宗行政诉讼案件; 案件复杂，可能对本机关行政执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在本市范

围内有重大影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案件。”
对于社会稳定事项的重视，几乎在各地的规范性文件中均有重点强调，譬如《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实行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制度的通知( 盘政办发〔2013〕9 号) 》中规定:“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包括涉及征收补偿、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的行政诉讼案件与重大群

体性行政诉讼案件。”《荆门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暂行规定》第 6 条规定:“下列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

应当出庭应诉: 二十人以上集团诉讼、以及新闻媒体或者互联网关注等社会影响重大的行政诉讼案件;

涉及土地或者房屋征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诉讼案件。”
诸多地方对于社会稳定的事项类型划分非常详细，最为典型的譬如《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 平政〔2013〕28 号) 》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首长应

当出庭应诉: 因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问

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案件; 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等重大公共安全的案件; 涉及重大安全责

任事故、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重大群体性上访的案件。”这一代表性条款基本上囊括了当代中国群体性

事件触发机制的几类核心事项———农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社会保障政策、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与公共抗争。这些社会稳定敏感事项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于涉及到公共政策调整与重

大利益分配问题，法院很难通过判决的方式解决这类“多中心议题”，⑧况且由这些事项触发的群体性事

件与信访压力，司法系统亦无力承担，面对“社会稳定”这类一票否决的地方考核事项，⑨只有也必须通

过地方行政首长出场的方式才能协商处理，⑩可以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可以视为中国行政诉讼

“多中心司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瑏瑡

对于行政补偿、赔偿等涉及财政支付款项的案件，强制性的出庭应诉要求也极为常见，譬如《邢台市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 政字〔2014〕16 号) 》规定:“对于下列行政诉

讼案件，被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或者房屋征收补偿的案件;

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案件; 造成公民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偿案件;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

行政赔偿案件。”对于行政赔偿类型案件设定行政首长出庭的强制性要求，的确有助于法院实现协调化解

行政纠纷，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尽管仍未承认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合法地位，但对于行政赔偿、补偿

案件予以了例外。瑏瑢因此，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可以视为行政赔偿调解条款的制度补充。

⑧ 有关公共政策等多中心问题不适宜通过司法机构予以解决的讨论，参见 Lon L． 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

vard Law Ｒeview 353 ( 1978) ．

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颁发的一系列涉及社会管理的文件中确立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这一原则在

2005 年《信访条例》中得到进一步确立，自此处理社会抗议与维护稳定的责任完全赋予地方政府，并且诸多地方政府将社会稳定作

为一项一票否决指标，纳入对各地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之中。参见 Chen Xi，Collective Petition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in Popu-

lar Protest in China，Kevin O’Brien( ed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erre 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

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 －Mao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⑩ 地方政府面对信访、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稳定压力，实践中往往倾向通过物质安抚等政策变通手段予以协调化解。参见李静君、张永

宏:《制造同意: 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载《开放时代》2012 年第 7 期。

瑏瑡 汪庆华:《中国行政诉讼: 多中心主义的司法》，载《中外法学》2007 年第 5 期。

瑏瑢 新《行政诉讼法》第 62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和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补偿的案件除外。”

瑏瑣 譬如《南阳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暂行规定( 宛政〔2008〕50 号) 》第 8 条第 5 项规定: 对于“市县人大、政协、市县党校组织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或党校主体班学员旁听审理的案件”需要出庭应诉。

尽管从文本规范上观察，对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标准存在地区差异，各地规定繁简不一，

但其实如果进一步抽丝剥茧，繁杂的类型化规定从本质上而言，均旨在实现法治主义的象征功能与实质纠

纷解决功能。譬如对于年度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旁听的案件，瑏瑣施以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的要求更多旨在表达一种法治进步的象征意义; 而对于涉及社会稳定以及行政赔偿的案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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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行政出庭的目的则在于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因为在地方首长负责制的现有体制下，只有行政首长亲

自出庭参与诉讼，才有权力调整公共政策与行政赔偿数额，从而真正实现案件的协调和解。瑏瑤

三、社会稳定压力引发的行政诉讼变革需求

从上一章节关于案件类型化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各地条款规定中最为普遍的行政首长强制出庭类

型便是威胁社会稳定、带有群体性事件特征的行政诉讼案件。对于涉及社会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设定

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的强制性义务，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通过行政首长的出场促使案件的协调和解，

而非单纯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由此在根源上实质性地化解行政纠纷。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观察，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分权之后，在以地方经济发展指标为竞争核心的发

展型政府体制下，瑏瑥地方政府的重心在于通过调动辖区内的各种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瑏瑦以此满足地方

官员晋升的根本需求。瑏瑧这种分权竞争体制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地方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非

经济指标的漠视，瑏瑨而对于土地等经济性资源的过分攫取利用，瑏瑩由此引发了官民冲突、阶层冲突与财

富再分配不公等诸多难题。可以说，“中国社会抗争数量迅猛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追溯到国家功

能在不同领域的收缩和扩张，实际上国家转型中发展的新职能、创制的新政策和推动的新项目无一不

在催生新的社会抗争”。瑐瑠就此可以断言，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运作机理是导致社会冲突困局的深层次

根源。瑐瑡具体来说，地方政府无论是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行为，还是推动市场化改革中的国企

改制政策，抑或招商引资中对于环境污染类企业的吸纳，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引发各类抗争

行为的制度源头。实践观察中亦不难发现，当前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群体性事件往往由农村土地征用、
城市房屋拆迁、社保政策调整、企业改制、环境议题等地方具体决策所诱发，瑐瑢对于这类公共决策引发

的行政诉讼事项，法院系统担负重大的维稳压力，且深嵌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运作体制下，往往缺乏

制度能力予以化解。

瑏瑤 刘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反思———以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消解为视角》，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 期。
瑏瑥 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瑏瑦 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 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瑏瑧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瑏瑨 Minxin Pei，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瑏瑩 周飞舟:《大兴土木: 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 3 期; 曹正汉、史晋川、宋化盛: 《为增长而控

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载《学术研究》2011 年第 8 期。
瑐瑠 黄东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 关于社会运动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载《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235 页。
瑐瑡 彭勃:《社会冲突困局与地方发展主义》，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 年第 2 期。
瑐瑢 有关当代中国不同领域内大众抗争与群体性事件的政治社会学阐述，参见 Kevin O’Brien ( ed． )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瑐瑣 关于行政诉讼中“协调和解”的法律定位，参见胡建淼、唐震:《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

量》，载《政法论坛》2011 年第 4 期; 谭炜杰:《从撤诉到契约: 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 林莉红:《论行政诉讼中的协调———兼评诉讼调解》，载《法学论坛》2010 年第 5 期。

瑐瑤 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第 65 条第 3 款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面对沉重的社会稳定压力，行政诉讼的制度模式亦发生了体系性变化。首先是行政诉讼的司法实

践早已突破了《行政诉讼法》中“禁止调解”的规定，大量的群体性行政纠纷被法院通过“协调和解”的

方式予以化解。瑐瑣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中便强调:“对于农村土

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群体性行政纠纷，各地法院尽可能通过协调方式予以解决。”地方层面

亦出台了大量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司法文件，其中均强调了社会稳定因素对行政审判模式的影响。
《上海市高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8 条第 5 款规定，“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
市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企业改制、资源环保等矛盾容易激化，可能引起群体性利益冲突，或者对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影响的”行政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协调。
除此之外，行政诉讼模式变革的另外一个特征则是司法建议的大量使用。司法建议在行政诉讼中

最初仅仅是一项督促裁判履行的执行措施，瑐瑤随着诉讼协调和解模式的不断深入，与之相配合，行政诉

·611· 北方法学 第 9 卷总第 52 期



讼司法建议制度被用于调整地方公共政策、修正规范性文件等制度目的，瑐瑥协调和解而后发送司法建议

的行政审判方式，甚至很大程度上有取代合法性审查的趋势。瑐瑦

本质上而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协调和解、司法建议源自同一制度谱系，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重

要功能在于促成诉讼案件的实质性和解，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

的若干意见》中便明确提出“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协调和解提供有效的沟通

平台”。法院通过协调和解模式解决诉讼争议，并随后以司法建议的手段进行地方公共政策的调整，这

种流水线化的制度安排深刻揭示了行政诉讼面对维稳压力的自身变革逻辑。各地颁布的行政首长出庭

应诉规定中存在大量涉及司法建议与协调和解的条款，其中较为典型的条款譬如《马鞍山市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工作办法》第 12 条规定:“行政首长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组织的调解、和解工作，促进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第 13 条规定: “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各类司法建议，应当在 30 日内进行处

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类似条款同样可见《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 17
条规定:“行政机关要加强同人民法院沟通和协调，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沟通交流

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的情况，促进行政争议的妥善解决。”并在第 13 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应诉过

程中发现的各类行政问题应当认真研究、及时整改; 对人民法院的各类司法建议，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时书面报告人民法院。”《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制度的通知》中规定:“政府法制办要建立完善与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行

政诉讼案件受理、审判和执行情况，互通行政争议案件信息，研究讨论并为政府提供改进具体行政行为

建议。”诸多地区对于不履行司法建议的行为还设定了相应的责任义务，譬如《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 14 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对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

未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可以说，从本质上而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司法建议制度作为行政诉讼

模式的内部谱系变革，瑐瑧均源自社会稳定对于行政审判带来的外部压力，由此满足行政诉讼纠纷化解的

功能性需求。从制度文本中也不难发现，行政诉讼这三类制度的具体条款之间存在诸多重复内容，譬如

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存在大量涉及司法建议与协调和解的条款，这也表明司法面对社会稳定的

政治压力，法院对于行政诉讼模式所作出的体系化调整，这种制度调整亦可作为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存

在侵蚀影响的例证。瑐瑨

瑐瑥 “法院经过个案裁判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时，一般采取两步骤策略，首先尽力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从而以撤诉结案，随后

针对存在问题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向有关机关发送司法建议。”这种在个案裁判中协调和解而后发送司法建议的流程，是当前法院通

过行政诉讼调整地方公共政策的主流模式。参见王庆廷:《隐形的法律———行政诉讼中其他规范文件的异化及其矫正》，载《现代法

学》2011 年第 2 期，第 88 页。

瑐瑦 有关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分析，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载《法商研究》2011 年第 2 期。

瑐瑧 章志远教授将行政诉讼这种模式转变提炼总结为“封闭对抗型”向“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的转化。参见章志远:《开放合作型

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瑐瑨 Niklas 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 357—380．

瑐瑩 目标责任书不仅包括经济事项，也包括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依法行政等诸多非经济指标，通过目标责任书的设定可

以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结构，由此建立地方各地政府之间的多种委托—代理关系。参见［美］托尼·赛奇:《盲人摸象: 中国地方政

府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 年第 4 期，第 101—103 页。有关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的分析，参见王汉生、王一鸽:《目标

管理责任制: 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61—92 页; Susan H． Whiting，The Cadre Evaluation Sys-

tem at the Grass Ｒoots: The Paradox of Party Ｒule，in Barry J． Naughton，Dali Yang eds．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

tegration in the Post － Deng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01—119; Maria Edin，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173 The China Quarterly，2003，pp． 35—52．

瑑瑠 有关压力型体制的介绍，参见杨雪冬:《压力型体制: 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

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量化监督考核

绩效考核机制作为上级地方政府约束本辖区行政机关与下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手段，在当代中国政治

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瑐瑩诸多学者将绩效考核所形成的政治束缚，视为压力型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瑑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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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来说，各地政府通过量化绩效考核手段形成的晋升压力，可以有效发挥激励与监督效应，尤其“对于

地方政府而言，其面对的是诸多繁杂的目标与指标，绩效考核是制定正确优先政策的重要指挥棒”。瑑瑡

各地出台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几乎均存在相应的量化考核条款，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纳入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考核范围，由此塑造一种科层监督压力，以确保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

度真正得以贯彻执行。譬如《江西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政

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 赣依法行政字〔2012〕2 号) 》规定:

“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落实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内容，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工作考核指

标体系，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年度出庭应诉案件数与年度被诉行政案件数的比例高低作为衡量该地区、该
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对连续两年达不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省平均比例的，取

消该行政机关当年度依法行政评优的资格。”同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 甬政办〔2014〕123 号) 》规定:“市人民政府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旁

听审理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县(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将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情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考核指标之一。”《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工作暂行办法》第 15 条则规定:“市、县( 市、区) 人民政府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绩

效管理考评体系并量化分值。具体考评办法在年度考评方案中确定。”

瑑瑡 ［德］托马斯·海贝勒、雷内·特拉培尔:《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王哲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第 3

期，第 109—110 页。

瑑瑢 前引瑑瑡，第 100 页。

瑑瑣 李林:《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 5 期。

瑑瑤 “行政发包体制的核心就在于主要行政责任和权力赋予了一个人，即地方行政首长，所有上级的目标和发包任务都要进入他( 她) 的

目标函数，经过他( 她) 的权衡和排序，但在技术上无法给这个承包人设计一个面对多目标都有同等强激励的评价和考核机制。”周

黎安:《行政发包制》，载《社会》2014 年第 6 期，第 31 页。

作为这种绩效考核的具体化要求，各地出台的行政长官出庭应诉规定存在大量严格量化的数字指

标，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每年出庭的次数要求与比例控制，譬如《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

行规定( 穗府办〔2014〕46 号) 》第 6 条规定:“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一年在 5 件以上的( 含 5 件) ，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得少于 2 件; 20 件以上的( 含 20 件) ，不得少于 3 件; 100 件以上的( 含 100 件) ，不

得少于 4 件。”以及《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 固政发〔2014〕35 号) 》第 7 条规

定:“行政机关年度内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行政诉讼案件一年在 5 起

以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得少于 2 起; 10 起以上的，不得少于 3 起。”这种政策模式是以行政

诉讼年度总量为划分依据，以具体数字标准指明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最低数量要求。另外一种政

策模式则是直接概括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比例要求。譬如《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机关负责人

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工作规定( 普府〔2014〕39 号) 》第 3 条规定: “行政机关当年度发生行政

诉讼的，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次数原则上不少于被诉案件数的 30%。”与之类似的还有《三门

峡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 三政办〔2013〕41 号) 》第 7 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

例不得低于本机关年度行政诉讼案件( 包括一审和二审) 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诸多地方出台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不难看出，这些严格量化的出庭应诉指标自身存

在的矛盾之处。无论是比例要求还是最低数量要求的量化规定，均无法从法理上去解释为何一部分案

件适用出庭应诉，另一部分案件便可以不受该规定的束缚。另外，所谓行政机关年度第一起行政诉讼案

件，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的强制性规定也缺乏法理依据，更多是一种形式主义与法制形象工程的表

现。尽管如此，正如托马斯·海贝勒所言，“绩效考核同样亦是一种社会控制内部化、促使地方干部遵

守国家价值观的拘束手段，上级政府可以通过绩效考核灌输塑造地方干部的价值观。”瑑瑢尤其伴随十八

届四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

求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瑑瑣在现有的地方晋升与行政发包体制下，瑑瑤只有借助中央的压力部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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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负责人对于各类目标责任书之间的优先顺序才会重新定位，尤其是依法行政目标责任书才有可

能从一类软指标，逐步衍化为一项带有强制拘束力的硬指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通过绩效考核模

式来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也会存在过度形式主义、量化不合理等诸多弊端，但绩效考核手段的优

势不仅体现在高度效率化特征，更为重要的作用则体现在，依法行政事项的绩效考核类型对于地方干部

政绩价值观的重塑功能。瑑瑥

余 论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殊政策工具，经历了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承

认的生长过程，在这种特殊的司法政策试验中，地方层面通过反复的司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为《行政

诉讼法》的修订吸纳提供了制度运行模板。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装置，必须置于宏

观权力结构图景中观察，瑑瑦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下，行政诉讼无法固守合法性审查这

一核心议题，尤其面临社会稳定的重重压力，法院只能通过迫使行政首长出场的方式，借助协调和解与

司法建议等司法装置，尽可能地修正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由此试图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与行政审判体

制的近期变化相一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运作逻辑反映出中国行政诉讼自身的特殊性，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的制度创设自始就采取了一种司法政治的生长策略，瑑瑧而非严格依循法律的自洽逻辑，这是中

国行政诉讼在夹缝中求突破的生存哲学，瑑瑨更是中国行政诉讼鲜活的制度实践样本。

The Syste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as Ｒespondent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from a Judi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LU Chao

Abstract: Upon the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the system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
cial should appear as respondent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have become a formal judicial institution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erspective，this system has evolved from experiments at
local policy level to legislations at nat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from various local area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stability pressure and local legislative competition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this system is more relied on index control for digital ap-
praisal than self － restraint out of rul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attern evolution，the system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as respondent in court is based on the same jurispru-
dence as of coordination and mediation as well as judicial sugges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s，which aim to
substantially resolve disputes rather than focus on justifiability review．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lawsuit 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as respondent in court policy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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